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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化及進行教育工作可能有非常嚴重的影響，因此我們修訂了這兩個條文。除了設置原住民師

資培育專班之外，也希望原住民地區或者是原住民重點學校的原住民籍教師員額應不得低於三分

之一。 

今天終於通過這兩個條文的修正，本席要跟我們召委一起向主席及各位說聲謝謝！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十四案。 

十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兩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3 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 1024300207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

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1 年 4 月 19 日台立議字第 1010700703 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均不含附件） 

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與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於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3 日（星期三）召開立法院

第 8 屆第 3 會期第 1 次聯席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召集委員呂學樟擔任主席，邀請提案機

關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提案機關說明提案要旨 

（壹）國防部軍備副部長高廣圻： 

今天大院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聯席併案審查本部所提「陸海空軍刑法

第五十四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

條例部分條文」，與馬委員文君等 20 人所擬具「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第九條之

一及第十五條」及謝委員國樑等 20 人所提「軍事審判法第一百零三條」等條文修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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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本人受命列席報告，深感榮幸，希望藉此機會說明本部推動修法之主要目的及修

正要點，並對各位委員長期關懷國防事務，表達感佩之意。 

近來國內酒後駕車事件頻傳，造成被害人及其家屬重大傷害，少數軍人亦因自制

力薄弱，觸犯酒駕刑章，同時亦耗損部隊整體戰力。日前大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已審

查通過修正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酒後駕車罪，而陸海空軍刑法第五十四條與該條

規範相同內容，且為該條之特別法，自宜配合該條修正刑度及構成要件，以避免刑罰

輕重失衡之困擾。 

另外，為配合國防部組織調整、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育嬰留職停薪規定

，將現行軍官士官申請留職停薪事項予以法制化，並修正有關撤職之事由，以符合比

例原則，維護軍人合法權益，茲提出「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等條文

修正草案。 

上述法案修正均有其急迫性，完成修正後，將有助國人用路安全之保障與軍紀維

護，適度保障軍人權益及國軍實際管理需要，有關條文修正草案內容，接續由本部法

律事務司周司長及資源規劃司王司長，分別向各位委員作具體的報告說明，敬請大院

各位委員給予支持指導。 

（貳）國防部資源規劃司司長王天德： 

因應「國防部組織法」將「總司令部」改編為「司令部」，及國軍精簡組織裁撤

師級單位，爰依人事管理及作業程序實需，配合修正任官條例第十六條，士官之任官

，由主官編階為少將以上之機關（構）、部隊、學校審定，依隸屬系統報國防部或各

司令部任之。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質詢，並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以國軍刻正執行精進

案，已無師級單位，及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海軍總司令部及空軍總司令部改編為司令部，

爰配合國防部組織調整，修正第二項士官任官之作業權責機關規定，審查結果如下：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案：草案第十六條，照行政院提

案通過。 

肆、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呂學樟出席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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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行政院函請審議
現 行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行 政 院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十六條 軍官之任官，由國防

部審定，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

任之。 
士官之任官，由主官編階

為少將以上之機關（構）、部

隊、學校審定，依隸屬系統報

國防部或各司令部任之。 
 
 
 
 
 
 
 
 
 
 
 
 
 
 
 

第十六條 軍官之任官，由國防

部審定，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

任之。 
士官之任官，由主官編階

為少將以上之機關（構）、部

隊、學校審定，依隸屬系統報

國防部或各司令部任之。 

第十六條 軍官之任官，由國防

部審定，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

任之。 
士官之任官，由師或其同

等單位指揮官審定，依隸屬系

統報國防部或各總司令部任之

。 

配合國軍執行精進案，現已無師

級單位，及國防部陸軍總司令部

、海軍總司令部及空軍總司令部

改編為司令部，爰修正第二項士

官任官之作業權責機關規定。 
審查會： 
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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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呂召集委員學樟補充說明。（不說明）呂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六條。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六 條  軍官之任官，由國防部審定，報請行政院轉呈總統任之。 

士官之任官，由主官編階為少將以上之機關（構）、部隊、學校審定，依隸屬系

統報國防部或各司令部任之。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

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第十六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

（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本次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下午 5 時起處理臨時提案。現在休息。 

休息（10 時 1 分） 

繼續開會（17 時 1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1 分鐘。 

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李委員貴敏說明提案旨趣。 

李委員貴敏：（17 時 1 分）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本席及本院委員陳鎮湘、邱文彥、王育敏

、楊玉欣等 21 人，鑑於活化政府資訊，鼓勵民間組織跟個人運用，是擴大政府施政效能、強化

民間公共參與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為了活化政府資訊，常常編有預算開發各式應用

程式，以便民眾使用。但是部分程式的使用效率非常低，顯見政府在開發程式之前並沒有周全的

設想民間的需求。反觀國外，例如新加坡為了政府公開資訊的使用，常常以舉辦競賽的方式，廣

邀民間開發各項應用程式，反而較能夠貼近民間的需求，而且可以最小的費用，利用民間的創意

，創造多元的政府資訊利用的效能。為此，建請行政院立即檢視相關單位開發政府資訊應用程式

之必要性，並參考國外之作法，活用民間活力與創意，為既有的政府資訊附加新的價值與效用。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一案： 

本院委員李貴敏、陳鎮湘、邱文彥、王育敏、楊玉欣等 21 人，鑑於活化政府資訊，鼓勵民間組織

、個人應用，乃是擴大政府施政效能、強化民間公共參與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央及地方政府為活


